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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送达

的《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5】第 543 号）。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视，立即

向相关方发函征询，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和落实，对所述问题进行回复，

现将公司对该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请详细说明你公司补充更正公告涉及的相关议案所履行

的审议程序的完备性及合规性； 

回复：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上午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九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出让全资子公司

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并形成决议，于同日下午

提交深交所信息披露系统以直通车形式对外公告，后发现本议案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报董事长后立即通知各位董事，提请各位董事以通

讯表决方式审议临时增加的《关于提请召开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董事审议同意形成决议后发出公告。两个议案均经过

董事会现场及通讯表决，审议程序完备合规。 

问题 2、交易对方深圳兴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认缴



出资份额仅为 500 万元，而本次股权转让作价为 1.3 亿元。请进一步

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的资金来源、支付能力，是否存在其他或有风险。 

回复：我司董事会收到关注函后立即发函给深圳兴中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中投资）问询，核实情况如下： 

“兴中投资拟收购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的资金

来源，系由其合伙人魏林、广州集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对兴中投资

增资 1.5 亿元的方式筹集所得，其中合伙人魏林承诺增资 10%即 1500

万元，合伙人广州集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增资 90%即 1.35亿元，

两位合伙人均承诺在 2015 年 12 月 30 日前将所有增资及时到位，确

保兴中投资公司能够按时支付收购资金 1.3 亿元。” 

问题 3、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的实际控制人情况，交易对方及出

资方或份额认购方是否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回复：我司董事会收到关注函后立即发函给兴中投资问询，核实

情况如下： 

 “广州集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0月 24日经广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法定代表人饶镜新，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整，

股东为饶镜新和饶海燕，分别出资 500 万元和 4500 万元，持股比例

为 10%和 90%，实际控制人为饶海燕女士。 

饶海燕女士，1966 年 1 月 12 日出生，1986 年 7 月广东房建学校

毕业。1986 年至 2003 年在中国图书进口广州分公司担任业务员、主



管和经理。2003 年，饶海燕女士开始投资日用品行业，先后创立广

州佳远贸易有限公司和佛山佳远盛大贸易有限公司，签约多个国内著

名品牌担任其地区总代理，并且长期从事日用品的国内外贸易和投资，

公司资产总额和市场份额稳步上升。 

经向广州集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其实际控制人饶海燕女士核

实，截至其回函日其未与我司前十大股东存在着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可能或已经造成我司对其利益倾斜的任何关系。” 

问题 4、请补充披露交易标的转让对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

响；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如是，应当详细介绍该债权债

务发生的基本情况及决策程序，是否已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你公司

是否存在为交易标的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提供资金等情况，如

存在，应当披露前述事项涉及的金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解决措施。 

答复：交易标的河南中富为公司 100%全资子公司，其主要经营

业务为生产制造 PET 瓶，与公司另一全资子公司郑州富田食品有限公

司合作共同为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提供 OEM 贴牌生产饮

料产品服务。而该 OEM 委托加工合同将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明年已无新的生产业务，因此出让河南中富股权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不会造成影响。 

本次交易不构成债权债务转移，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2015 年 1-10 月审计报

告》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河南中富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预付账款等合计为 2,133.19 万元，其中 2,099.62 万元应收公



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的款项；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合

计为 407.88 万元，其中 335.18 万元为应付本公司款项，并且上述债

权债务将由公司负责清理，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根据公司（作为借款人和借款人代表）及其中国境内控股子（孙）

公司与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交行珠海分行”）

作为牵头行和贷款代理行的银团于 2012 年 7 月 5 日签订的《人民币

20亿元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协议》（以下简称“《银团贷款协议》”）、

于 2015 年 9 月签订的《人民币 20 亿元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协议

之修改协议》，银团贷款延长至 2016 年 3 月 2 日到期。公司作为借

款人代表统一向银团提款，截至目前仅剩贷款余额 60,350 万元，公

司及境内控股子（孙）公司以部分土地及建筑物、设备、存货、子公

司股权等向银团提供担保，银团抵押物价值金额分别为： 

土地及建筑物：7.13 亿元；设备：25.31 亿元；应收款存货：3.98

亿元；股权 22.38亿元，合计 58.8 亿元。 

目前河南中富以现有的土地及建筑物、设备、股权为银团贷款提

供担保，抵押物价值金额为： 

土地及建筑物：4478 万元；设备 2384 万元；股权：4200 万元，

合计 1.1 亿元。 

公司虽向子公司银团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目前河南中富银

团贷款余额为零，公司亦不存在对河南中富委托理财、提供资金等情

况。河南中富抵押物价值在整个银团贷款担保占比非常小，且公司正

在办理河南中富股权质押的解押手续，同时负责解除上述土地、房产、



设备等担保物的解押。 

综上所述，上述担保情况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影响。 

问题 5、根据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对价支付、工商登记变

更、资产过户等相关安排情况，请补充披露你公司预计的本次交易对

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回复：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拟

定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项交易，交易对方同意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本次交易金额 60%即人民币 7,800 万元支

付给公司，预计在 2016 年 1 月份完成工商登记变更、资产移交手续。

如上述情况按计划完成，则公司预计本次交易可以给公司 2015 年度

带来 13,000 万元的收入，在未考虑税费的情况下可以为公司 2015 年

度带来约 6,000 万元的利润，但最终是否能计入 2015 年度，以会计

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为准。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

《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18 日 

 

 




